




六、 服务流程

1.申请： 申请人备齐申请材料后，直 接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宿

州市灵璧县分厅网上 申报或到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虞姬大道和

汴河路交汇处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北大厅二楼政务服务综合窗

口申报 ；

2. 受理：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材料齐全、 符

合法定形式的， 出具受理通知书，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及理由； 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

受理并说明理 由；

3. 审查： 根据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，河 长制办公室进行业

务审查；

4.决定： 县水利局根据申请材料、 办理意见，在承诺办结时

限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的决定；

5.办结： 根据决定结果形成正式文件，窗口将办理结果通过

邮政快递送达申请人， 也可由 申请人自愿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 。

七、 办理时限

1. 法定时限： 20个工作日

2.承诺时限： 1个工作日。

八、 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

九、 咨询方式

咨询电话： 0557-6031191

网    址 ： http://sz.ahzwfw.gov.cn

地   址：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宾大道与双拥路交叉口向东

200米路北 .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，一楼C区，C08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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